
猫粮价格低一半，猫吃了会吐？
“猫粮控价群”制假售假 嘉定警方跨省实施抓捕

网店迷魂阵藏着猫腻

今年 1 月， 消费者李女士在网上

购买了某品牌猫粮食品， 但她的猫吃

了之后发生了食欲不振、 呕吐等不良

反应。李女士随即向网站投诉，并找到

了位于嘉定的该款猫粮生产厂商。 经

厂商核实， 李女士所购猫粮被鉴定为

假冒产品，便向公安机关报案。

嘉定分局经侦支队接到报案后

时，该网店已被平台关闭，但经警方与

厂商细致甄别， 发现该公司产品在多

个网络销售平台有售， 且出售价格低

于正品 50%以上，均存在被冒牌嫌疑。

针对李女士提供的购买退货信息，警

方梳理发现，网店经营者发货、退货地

址均在湖南某快递站， 且另有15个有

售假嫌疑的店铺关联该快递站。 专案

组判断， 该售假团伙极有可能通过注

册多个店铺“广撒网”以逃避打击。

警方随即奔赴湖南围绕快递站点

展开调查， 发现该快递站堆放大量待

发和退货猫粮产品， 处理这些业务的

是一名男子刘某。经追查刘某行踪，警

方发现刘某常去某小区房屋一层车

库，该车库卷帘门呈半卷状态，内有多

名人员在进行货物称重、封装活动，刘

某则通过雇来的快递三轮将一车车的

包装货物拉走。

抽丝剥茧团伙犯罪链

随着侦查工作的深入， 一个以刘

氏兄弟为首的犯罪团伙进入警方视

线。经粗略估算，该窝点每天出货量达

600 包。 但是造假售假窝点还远不止

刘氏团伙一家。

警方进一步侦查发现， 刘氏兄弟发

现该品牌猫粮口碑较好， 在互联网平台

销售火爆，于是发展自己的亲友作为“二

级代理”开展销售活动，有的团伙成员见

获利颇丰，竟出去单干。与刘氏兄弟互动

频繁的人员中，有许某夫妇、蒋某等人。

其中，以蒋某为首的团伙，发动多名蒋姓

亲戚参与团伙作案。

警方发现湖南、 广东多个制假团伙

所售卖的假冒猫粮价格惊人一致， 没有

相互压价行为。原来，制假售价团伙间虽

为松散型团伙，但他们为了利益最大化，

组群抱团控价，形成所谓“价格联盟”。

乔迁宴上一举抓捕

1 月 18 日，嘉定警方在前期侦查掌

握大量犯罪证据的基础上，在湖南、广东

等地陆续开展多点集中抓捕行动。 但就

在各项行动部署已经完成时， 警方发现

蒋某团伙成员都离开住所赶往湖南，显

然是到同一地点汇合。 警方随即临机应

变，组成合围态势。

该团伙成员相聚是为团伙成员蒋某

某庆祝乔迁之喜。 聚会地点在当地一家

酒楼，在湖南警方的大力支持下，警方对

该酒楼实施合围， 在众多参加宴会人员

中将蒋某等 11 名团伙成员被逐一甄别

抓捕归案。 与此同时， 刘氏兄弟团伙成

员、许某夫妇等也都悉数抓捕到位，警方

一举捣毁作坊式制假窝点 3 个， 并摧毁

冒牌商标的非法印制点 1 个， 缴获制假

设备 6 台、各类冒牌包装材料 1 万余件。

经查，刘某、蒋某、叶某等人通过网

络途径购进廉价杂牌猫粮后， 利用电子

秤等工具封装进假冒品牌猫粮的包装袋

内， 然后再利用网络平台销售以牟取暴

利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目前，20 名犯

罪嫌疑人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

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张女士带着女儿在酒店体验水上瑜伽的课程， 岂料桨

板倾覆翻转， 张女士落水时， 头重重磕到游泳池的池壁而

受伤。 为此， 张女士以游泳池未有围挡物等保护措施为

由， 将酒店告上了法院。 日前， 长宁区法院对此案进行了

一审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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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体验水上瑜伽 不慎“翻板”磕伤头
法院：酒店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应赔偿

审
□ 记者 陈颖婷

判
  体验水上瑜伽意外翻

落水中受伤

张女士说， 去年 3 月 18 日，

她带着女儿到上海某酒店住宿和体

验水上瑜伽项目。 在进行水上瑜伽

项目时， 她与女儿共用一块桨板。

张女士表示， 因泳池相对较

小， 且当天除她们母女外另有五组

人员一同体验该项目， 参与人员较

多， 泳池水面波动较大， 任何一组

人员的划动都会引起水面的起伏进

而影响桨板的平衡与漂移。 张女士

与女儿在体验过程中， 桨板时常处

于失衡以及漂移状态， 后失衡与漂

移状态越来越严重， 最终桨板倾覆

翻转， 张女士为保护女儿， 双手托

住女儿， 这一举动也导致她翻落时

自身头部撞击到泳池边沿， 致使受

伤。

张女士认为， 被告酒店作为经

营和管理者， 事前泳池周边皆为瓷

砖贴面， 酒店未覆盖海绵或其他围

挡物， 未采取安全保护措施， 事中

没有合理安排水上瑜伽项目参与人

数， 事后也未进行积极救助和帮

助， 违反相应的安全保障义务， 应

赔偿她各项损失并赔礼道歉。 但双

方沟通无果， 所以张女士将酒店诉

至法院， 要求赔偿医疗费、 误工

费、 律师费、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

计 1.5 万余元并书面赔礼道歉。

酒店： 女儿在桨板上

嬉戏造成意外

对此， 酒店方表示不同意承担

全部赔偿责任。

首先， 根据事发监控， 泳池另

一边很空旷， 张女士自行选择与其

他学员挤在泳池边缘。 参加水上瑜

伽项目前教练已口头告知未成年人

参加该课程需要家长陪同并注意在

桨板上保持平衡及注意安全， 但张

女士作为其女儿的监护人任由其女

儿在桨板上嬉戏打闹， 导致桨板失

去平衡，且张女士跪坐在桨板上，不

利于控制平衡， 更容易侧翻， 故张

女士应自行承担全部责任。

其次， 教练事前已口头告知过

参加水上瑜伽项目的风险， 事后积

极配合询问张女士是否就医， 并积

极与张女士沟通， 但均遭到张女士

拒绝， 酒店已尽到合理提醒义务，

正常泳池均不会覆盖海绵或其他围

挡物， 故不能因此而认定酒店未采

取安全保护措施， 进而未尽到安全

保障义务。

法院： 酒店未尽安全

保障义务

庭审中， 酒店提供了时长 29

秒监控视频。 视频显示， 事发时包

括教练在内共有六块桨板在泳池内参

加教学， 其中张女士与其女儿共用一

块桨板在泳池右侧边缘， 张女士跪坐

在桨板上， 另有一对母女也共用一块

桨板， 其余学员均单人单板。 监控视

频第 4 秒起， 张女士拉着其女儿双手

学习控制桨板平衡时桨板因视频左侧

相邻桨板相撞而左右晃动， 第 19 秒，

张女士女儿与张女士拉扯并向右侧倾

斜， 至第 22 秒， 桨板失去平衡向右

侧翻转， 导致张女士及其女儿翻落入

水中， 张女士后脑勺碰到泳池边缘，

致张女士头部受伤。 事发后， 张女士

自行前往医院门急诊治疗， 诊断为：

颅脑损伤 / 浅层血肿， 脑震荡。

法院认为， 宾馆、 商场、 银行、

车站、 娱乐场所等公共场所的管理人

或者群众性活动的组织者， 未尽到安

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本案中，酒店明确表示涉

案水上瑜伽项目是针对成年人的课

程， 但又默许未成年人在家长陪同下

参加该项目。 根据事发监控视频中其

他学员的表现， 成年人个人站在桨板

上尚需一定的控制平衡能力， 未成年

人和家长共用一块桨板无疑增加了控

制桨板平衡的难度。 酒店称已在事前

口头告知过课程需要家长一起陪同参

加并需要注意安全， 在桨板上需要注

意保持平衡， 但对于具有一定危险性

且需要一定平衡能力的水上瑜伽项目

而言， 口头告知无法免除酒店的风险

提示义务， 且酒店未举证证明对于未

成年人在家长陪同下参加该项目的注

意事项予以重点告知， 酒店在事前风

险提示义务上存在明显不足。 事发现

场也未见酒店贴有任何安全警示标

识， 酒店亦未举证证明事发后予以积

极救助， 故对于张女士受伤， 酒店未

尽到安全保障义务， 应承担相应的赔

偿责任。

本案中， 张女士作为一个具有完

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 对于参加水上

瑜伽项目， 应当具有风险预判能力，

理应注意到与其女儿共用桨板会增加

桨板失衡的风险， 而张女士选择跪坐

在桨板上， 让其女儿站立在桨板上身

体自由晃动， 最终无法控制自身和桨

板的平衡， 故对于桨板翻覆致其受

伤， 张女士亦具有一定过错。 因此，

综合本案具体情况， 对于张女士翻落

后头部受伤的后果， 法院酌定酒店方

承担 65%的赔偿责任， 其余责任由张

女士自负。

  随着宠物市场的兴起， 宠物口粮也成了市场“香饽饽”， 但一

些不法分子瞅准其中商机， 通过组建制假售假团伙， 企图在市场上

“分一杯羹”。 近日， 上海市公安局嘉定分局通过缜密侦查， 在湖

南、 广东等地一举打掉三个制售假冒某品牌猫粮犯罪团伙， 抓获犯

罪嫌疑人 20 人， 查处电子秤、 封口机等作案工具及原材料 5 吨，

涉案销售金额 300 余万元。


